
附件4
钦北区各镇应税土地等级划分及适用税额标准
	乡镇名称
	土地等级
	地段范围
	每平方米年税额（元）

	
	
	
	调整前

（桂政函〔2015〕225号文件标准）
	调整后

	大直镇
	一
	大直水厂路口南至大直卫生院桥北端，大直供销社路口西至大直振兴桥东端。
	3
	2.7

	
	二
	大直食品站路口至肉食菜市桥头，大直振兴桥西端（四街）至一街桥南商店路口，桃源路口（大直卫生院）至大直供销社868加油站，大水厂路口北至交警中队路口（包括富康小区），南防路124号至大直卫生院桥南。
	2
	1.8

	
	三
	其他未点名列举的地方。
	1
	0.9

	大垌镇
	二
	永安路，鹰山路，文化路，人民路，城中路，中兴街，新兴路，大垌镇政府门口至北进城路口南北二级公路沿线，钦州湾大道泥桥至十一小路口，新华路铁路桥底至南北二级公路段，南北二级公路青年水闸至北进城路口。
	2
	1.8

	
	
	皇马工业园一至四区范围内。
	2
	1.6

	
	三
	其他未点名列举的地方。
	1
	0.9

	青塘镇
	二
	向阳路，青塘菜市场及周边，新兴街，振兴路，全兴路，永兴街，江滨路，江南路望圩岭新区。
	2
	1.8

	
	三
	其他未点名列举的地方。
	1
	0.9

	长滩镇
	二
	长滩新市场及周边，食品站宿舍门口至马槽桥头止。
	2
	1.8

	
	三
	其他未点名列举的地方。
	1
	0.9

	板城镇
	二
	板城正街，板城横街，板城新街。
	2
	1.8

	
	三
	其他未点名列举的地方。
	1
	0.9

	那蒙镇
	二
	万宝路，那蒙桥头水泥厂路口至广西雄基装配式建筑有限公司路口。
	2
	1.8

	
	三
	其他未点名列举的地方。
	1
	0.9

	小董镇
	一
	新兴路1号至居委会，新南一、二、三、四街，人民南路，人民北路。
	3
	2.7

	
	二
	永安路1号至新兴二街路口，新兴路与人民路交界点以北新兴路段，医院门口至文化路交界点的中山路，文化路，铜鱼路。
	2
	1.8

	
	三
	其他未点名列举的地方。
	1
	0.9

	平吉镇
	一
	中兴街72号至农行门口路段，农行门口至吉盛大道公路出口。
	3
	2.7

	
	二
	吉盛大道，钦灵路平吉居委会至中兴街交叉路口路段，西江大道平吉大桥至派出所，中兴街，兴平路口至信用社营业大厅，狮子楼街，新兴街，兴学路，永井街。
	2
	1.8

	
	三
	其他未点名列举的地方。
	1
	0.9

	大寺镇
	一
	解放路，前进路1号至大寺中学，大寺工业品市场范围内。
	3
	2.7

	
	二
	江北桥头至花园转盘，安发大道，荔园路，环城路，大寺中学至农机站加油站，大寺政府东面至纸厂门口，江南市场范围内。
	2
	1.8

	
	三
	大寺北部湾林木产业园区控规范围内。
	1
	0.8

	
	
	其他未点名列举的地方。
	1
	0.9

	新棠镇
	二
	新华街，邕钦路，新棠横街。
	2
	1.8

	
	三
	其他未点名列举的地方。
	1
	0.9

	贵台镇
	二
	桥头至信用社，虾公街，新菜市，横街。
	2
	1.8

	
	三
	其他未点名列举的地方。
	1
	0.9


同一道路两侧土地的税额标准相同。若处于不同等级交汇点，涉及两个等级税额标准的，以高等级作为计税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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